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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给魏巍等旷课违纪学生通报批评的决定关于给魏巍等旷课违纪学生通报批评的决定关于给魏巍等旷课违纪学生通报批评的决定关于给魏巍等旷课违纪学生通报批评的决定

机电工程系各班级：

本学期开学以来，我系绝大多数学生均能遵守学校规章制度、

按时上课，但仍有少部分同学学习目的尚不明确、学习态度还欠端

正，不遵守校纪校规，先后在第一周内出现程度不同的旷课行为，

严重影响正常教学秩序。为严肃校风校纪，及时教育违规学生，现

决定给予 2010（三专）数控技术 3 班魏巍等 5 名同学通报批评，并

取消其本学年各类评优选先资格和推选入党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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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违纪处分条例》第六条规定，在

一学期内累计旷课达 12—24 学时者，给予警告处分；达 25—36 学

时者，给予严重警告处分；达 37—54 学时者，给予记过处分；达 55

学时及以上者，给予留校察看处分；多次因旷课受到处分且经教育

不改者，给予开除学籍处分。

望同学们吸取教训、引以为戒，切实遵守校纪校规，按时出勤

上课，刻苦勤奋，努力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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